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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途径：
一、行政复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北京市西城区生态环境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北京市西城区南菜园街51号,邮政编码：100054；联系电话：010-83975145）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二、行政诉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北京市西城区生态环境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北京市西城区半步桥街50号，邮政编码：100054；联系电话：010-83916285）提出行政诉讼。特别提示：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第二十三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三、行政赔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北京市西城区生态环境局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两年内，有权向北京市西城区生态环境局申请行政赔偿，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赔偿请求提出的时效，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

